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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

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受

主承销商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的配

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核查了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

供的必要文件，且已经得到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

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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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于监管机构、发行人、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

明文件或口头陈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信息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

效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本法律意

见书。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

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

许可，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 关于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

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

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

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

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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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

有 3 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金财富”或“保荐机构跟投

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中金财富安路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安路 1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 

中金财富安路 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安路 2 号资管计划”）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

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 年 9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1627F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第 18-21 层及

第 04 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 单元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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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三章关于“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

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 2021 年 6 月的合并会计

报表，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

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

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 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和安路 2 号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安路 1 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安路 1 号资管计划的

基本信息如下： 

http://www.amac.org.cn）查询，安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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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金财富安路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QX880 

管理人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7 月 9 日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6 日 

到期日 2031 年 7 月 5 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根据安路 2 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安路 2 号资管计划的

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财富安路 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QX884 

管理人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7 月 6 日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6 日 

到期日 2031 年 7 月 5 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安路 1 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财富作为安路 1 号资管计

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

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

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增值

服务费（如有）；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

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

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

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

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

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

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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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参与业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单个

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计划总金额限制等）

进行调整；8）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

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

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申请；9）如委托财产投资出

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

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10）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

权利。 

根据安路 2 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中金财富作为安路 2 号资管计

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

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

文件；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增值

服务费（如有）；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

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

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

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

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

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

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7）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市场

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参与业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单个

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计划总金额限制等）

进行调整；8）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

调查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

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

合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申请；9）如委托财产投资出

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

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10）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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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和安路 2 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

体均为其管理人中金财富。 

（3）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1 年 7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1）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认定披露的核心技术

人员；2）研发部门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及业务骨干。根据公司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

符合的条件，具体名单详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同。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及安路 2 号资管计

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安路 1 号资管计

划及安路 2 号资管计划均已完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

资格。 

根据安路1号资管计划及安路 2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1）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及安路 2 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前述两项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资管计划

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及安路

2 号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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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获得配

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及安路

2 号资管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和《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

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4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0 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根据《发行承

销指引第 1 号》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十八

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规模分档确定。根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在 1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20%。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50,100,000 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2.52%，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400,100,000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515,000 股，为

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进行回拨。

主承销商已就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比例安排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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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发行承销

指引第 1 号》，中金财富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

元的，跟投比例为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

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00%，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00%，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发行

规模 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00%，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中金财富初始跟投比例为 5%，即 2,505,000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

行价格后确定。 

安路 1号资管计划和安路 2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

开发行规模的 10%；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 10,000

万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六条第

（一）款、第七条和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的

相关规定。 

三、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

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

定，不存在下列违规行为：（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

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

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

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

配售的除外；（五）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他直接或

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函，主承销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

的规定，不存在下列违规行为：（一）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

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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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

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中金财富

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和安路 2 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安路 1

号资管计划和安路 2 号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

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前述两项资管计划及其管理人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九条

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

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

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

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

配售的除外；（五）除《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

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

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

为”。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发

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

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

形。 

（以下无正文）  





 

 

附件 1：中金财富安路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

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赵永胜 副总经理 175 2.03%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2 王元 
硬件部数字设计总

监 
150 1.7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杨杨 项目经理 100 1.16%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4 霍杰 
数字设计资深主任

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周家奇 
数字设计高级工程

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黄中华 
数字设计主任工程

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仇斌 高级数字设计经理 325 3.7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魏建英 数字设计经理 120 1.39%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9 王良军 
数字验证高级工程

师 
100 1.16%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0 蒙喜琨 数字验证高级经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袁丰磊 
数字验证资深主任

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赵胜华 数字后端经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潘淞 SOC 设计高级总监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李小飞 数字设计高级总监 200 2.32% 发行人北京分公司 核心员工 

15 吴智 硬件部高级总监 430 4.9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谢丁 
软件部高级软件设

计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余建德 软件设计经理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董辰 软件架构师 108 1.2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王钦克 软件专家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0 刘榜 软件设计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朱春 软件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原育凯 高级软件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3 黄志军 董事、副总经理 100 1.16%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24 边立剑 人工智能部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25 姜小男 模拟设计工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6 彭炜丰 
FPGA 硬件设计工

程师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7 梁成志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深圳分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28 谢耀勇 大客户销售总监 140 1.62% 发行人深圳分公司 核心员工 

29 何 孛 华南区销售经理 100 1.16% 发行人深圳分公司 核心员工 

30 郭喜林 现场应用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1 邓龙 市场总监 100 1.16% 发行人深圳分公司 核心员工 

32 郑成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400 4.64%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33 姚琰 证券事务代表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4 李高扬 财务高级主管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5 王正琴 人力行政总监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6 吴浩然 总经理助理 100 1.1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7 陈利光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38 文华武 应用设计总监 280 3.25%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39 吴林涛 IP 开发经理 200 2.3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0 徐春华 副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41 袁智皓 
监事、高级产品工程

总监 
400 4.6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2 李夏南 生产运营总监 32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3 沈费钦 产品工程经理 380 4.40% 发行人 核心员工 

44 

HUA 

WEN 

（文化） 

董事、总经理 400 4.64%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总计 8,628 100% - - 

注 1：中金财富安路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

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3：以上比例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附件 2：中金财富安路 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

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周卫俊 模拟版图设计总监 63 3.6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 欧阳淦 资深验证工程师 62 3.6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郑先翔 
数字验证主任工程

师 
62 3.62%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4 陈怡 
模拟版图设计主任

工程师 
63 3.6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宋飞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发行人北京分公司 核心员工 

6 李佳明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王晓峰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刘飞 
模拟设计主任工程

师 
100 5.8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陈思齐 
模拟设计高级工程

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李寒 
模拟设计主任工程

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1 张涛 模拟设计总监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周建冲 模拟设计高级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周江 资深数字设计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张冲 
数字设计资深主任

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5 刘宏杰 数字设计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马艳忠 
信号完整性设计经

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刘建华 软件专家 50 2.92%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8 刘辰 高级软件工程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葛坤峰 
资深软件开发工程

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0 熊发田 软件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金健 
高级软件开发工程

师 
40 2.3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田连武 算法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23 房雷 华东区销售总监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4 张慧智 华北区销售经理 100 5.83% 发行人北京分公司 核心员工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25 刘伟 现场应用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6 杨益 
SOC 资深主任设计

工程师 
75 4.3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7 秦世博 产品应用经理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8 仝信 高级应用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9 方克服 应用主任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0 罗新法 主任 FPGA 工程师 50 2.92%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1,715 100% - - 

注 1：中金财富安路 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划，以

不超过其募集资金的 80%用于参与认购，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佣金

和相关税费，扣除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后，实际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低于 80%，

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 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3：以上比例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